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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离退休人员：
为了解社保待遇领取人员生存状况，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

定，社保经办机构需对退休待遇领取人员进行生存状况确认，即领
取待遇资格认证。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如果是新办
理待遇申领的，应该在申领待遇当月起12个月内进行一次领取资
格认证，往后都需要在距上一次认证当月起12个月内再次进行一
次认证。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则要求6个月进行一次。

退休人员或待遇领取人员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以下任意一种
认证方式，自行完成或由他人协助完成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

一、认证方式
（一）网上认证
1.通过电脑端进行认证：
①通过电脑或安卓手机浏览器进行认证：登录海南省社保待

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
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②通过电脑浏览器进行认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网址：http://si.12333.gov.cn），注册登录后在“养老保险”的

“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页面，根据网页提示进行自助认
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2.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
①下载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册登录后完成“社

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
②下载安装本省“海南一卡通”APP，注册登录后完成“人脸认

证”操作。
③下载安装“海易办”APP，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海易

办”小程序注册登录后，在首页搜索栏输入“领取社保待遇资格认
证”，按步骤完成“人脸认证”操作。

④通过微信（支付宝）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领取电子社保
卡后通过“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完成认证。

（二）临柜认证
1.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件就近前往各市县政务服务

中心设有“海南政务便民服务站”的场所，或省内各农村商业银行
网点“社保医保便民服务站”自助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2.机构认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
经办机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或社区进行认证。

（三）境外认证
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通过“中国领事”APP线上办理

资格认证。不能通过线上办理资格认证的，在驻居住国使领馆办
理线下认证。

（四）上门认证
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

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
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五）无感认证
通过公安、卫健、民航、交通等部门的有效数据比对，读取到退

休人员有铁路、民航、进出岛、婚姻登记、疫苗接种等行为数据后，
视为认证通过，实现无感认证。

二、结果处理
（一）未按期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无法确认其领取资格的

离退休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发放社保待遇。
（二）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国务院令第765号）的规定，

个人出现国家规定的停止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如死亡或判
刑收监的离退休人员，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或者其亲属应当自
相关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逾
期不报或弄虚作假、涉嫌冒领社保基金的，将移交有关部门，按相
关规定处理。

联系方式：（0898）12345。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5年5月20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关于按期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东自然资告字〔2025〕26号

二、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
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155 号）的负面清单管理及《关于
印发〈海南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的通知》要求，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所有依法需要办理
工程建设手续的项目，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不以装配式方式建造：1.项
目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下的。2.项目配套设施单体（垃圾房、配
电房等）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且其总面积不大于项目总建筑
面积的10%。3.到 2025年12月31日止，单体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
（含）以下的新建工业建筑项目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二）根据
《海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九条要求，鼓励社会投资的单体建筑
面积超过二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
内公共建筑，按照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建设。（三）其他
未尽详列的应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范要求落实。

三、竞买申请：（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
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拍卖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
竞买；必须在拍卖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拍卖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
（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及其控股股东和其他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出让拍卖：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
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3.具有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或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或因企业原因造成土
地闲置一年以上等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且尚未结案或查处整改的。
（三）竞买人办理CA证书后实名登录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
gov.cn:9002/）查阅拍卖出让手册并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及申请截
止时间：2025年6月10日17时00分。（四）符合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5年6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拍卖时间和拍卖网址：拍卖时间：地块一：2025年6月12日
10时00分。地块二：2025年6月12日10时30分。拍卖网址：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

五、本次拍卖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
让手册》，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六、联系人：王女士、金女士；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18976947136；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5月20日

宗地编号

东出让2025-05号地块

备注：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 4663.4平方米、108°面积4684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地
块二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7616.12平方米、108°面积7617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

宗地位置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
科技园路口北侧

宗地面积

4670.12m2（合7.01亩）

7627.11m2（合11.44亩）

土地
用途

物流仓储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8、建筑系数≥40%、
建筑限高≤24米、绿地率≤20%

拍卖起始价

174万元

284万元

竞买保证金

174万元

284万元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二、公示期限：自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6月18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让不接
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具体申请
方式详见协议出让手册。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一）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建设企业
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人须按照协议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17时
00分（北京时间）。

六、申请递交
（一）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八灶街八灶新城12栋2205房。
（二）联系人：林先生 林先生。
（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034927009。
七、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
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八、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5年6月19日上午9时
00分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5月20日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土告字〔2025〕13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24）-
74-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前进村
地段

面积

382497.38平方米
（折合573.746亩）

土地
用途

其他特殊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3、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120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8687.3035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5〕14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
方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4）-74-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前进

村地段

面积
13587.47平方米
（折合20.381亩）

用地性质
其他特殊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3、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120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19.0603

二、公示期限：自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6月18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
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具
体申请方式详见协议出让手册。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一）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建设企
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人须按照协议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向指定账户足额缴
存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17时
00分（北京时间）。

六、申请递交：
（一）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二）联系人：林先生 黎女士。
（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76683321。
七、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
关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八、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5年6月19日上午9时
30分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5月20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文土告字〔2025〕15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议方
式出让壹（幅）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予公布如下：一、拟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4）-74-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前进

村地段

面积
57947.16平方米
（折合86.921亩）

用地性质
其他特殊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3、建筑密度≤20%、

绿地率≥40%、建筑限高≤120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4346.0370

二、公示期限：自2025年5月20日至2025年6月18日止。
三、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申请），申请人应单独申请，本次出
让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申请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申请。具
体申请方式详见协议出让手册。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一）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二）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三）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四）开发建设企
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五）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五、申请人须按照协议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向指定账户足额缴
存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17时
00分（北京时间）。

六、申请递交：
（一）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喜盈门国际大厦

11层 B1101、B1102号。
（二）联系人：林先生 张女士。
（三）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807576766。
七、确定供地方式：公示时限内若该出让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

者，将按《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21号令）和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有关
规定，以协议方式出让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意向者，将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八、协议出让现场会举行时间及地点：2025年6月19日上午10
时在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会议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5月20日


